
2016.7.7 ❘ 星期四13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公告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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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甬鄞东民初字第318号
章可辉：本院受理原告刘金豆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鄞东民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已依法判令：解除原告刘金豆与被告章可辉于2015年
8月20日订立的《安置房转让合同》；被告章可辉返还原告
刘金豆购房款648900元，赔偿原告刘金豆损失166100
元，共计81500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11950元，财产保全费4595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诉讼费17195元，由被告章可辉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345号

张兵：本院受理原告施赓尧诉被告张兵、周和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
告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631号

郑天柱：本院受理原告李元宏与被告郑天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
23日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583号

俞和平：本院受理原告何春波与被告俞和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45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38号

胡惠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安诉被告胡惠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931号

张耀中：本院受理原告钱林林与被告张耀中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19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972号

王静菊：本院受理原告石亚国与被告王静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378号

王静菊：本院受理原告苟灼与被告王静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05号

张少华：本院受理原告董侨儒与被告张少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45号

浙江弘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高新区七鑫旗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弘博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144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986号

叶喜纲、张敏：本院受理原告毛俊与被告叶喜
纲、张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198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066号

李方平：本院受理原告包小可与被告李方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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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行

慈溪支
行

慈溪支
行

镇海支
行

镇海支
行

鄞州支
行

余姚支
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亚灵电
子电器有限
公司

慈溪市三开
电子实业有
限公司

宁波朝日精
细化工有限
公司

宁波东来化
工有限公司

宁波市兴旺
市政园林工
程集团有限
公司

余姚市政名
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82030120130002225

82030120130002240

82010120130005010

82010120130005944

82050120130000239

82030120130002987

82061320130000152

82061320130000153

82061320130000189

82061320130000190

82061320130000198

82061320130000197

82061320130000207

82061320130000208

82061320130000216

82061320130000230

82061320130000240

82061320130000243

82030120130003201

82060820130001009

82060820130001119

82060820130001414

82010120130000835

82010120130002510

82010120130002537

82010120130005088

82030120130002561

82010120130000746

82010120130001034

82010120130001567

82010120130008201

82010120130008503

82010120130009414

82010120130009544

82010120130009869

82010120120011566

82010120120011563

82030120130003511

82030120130002734

82030120130002333

82030120130002019

82030120130002300

82062020130000199

82062020130000296

82062020130000357

82040220130001197

82040220130001370

82040220130001369

82040220130001538

82040220130001699

82040220130001700

82040220130001550

82010120130005679

82010120130004965

82010120130005790

82030120130002330

82010120120004833

82010120120004298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
本金（人民币）

3303300.00

3000000.00

2999970.49

905148.46

6000000.00

2750000.00

1588158.00

4397976.00

2107363.50

1191118.50

1465992.00

1099494.00

671913.00

1221660.00

2015739.00

3420648.00

2443320.00

1588158.00

2150371.70

1710324.00

2260071.00

1832490.00

2650000.00

3000000.00

1850000.00

5150000.00

2806537.50

1000000.00

8700000.00

83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0

10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3939000.00

4922490.00

4923750.00

3000000.00

6000000.00

7000000.00

5800863.27

5187412.69

5024076.75

7287812.73

5173974.43

3661322.35

5705837.13

2300000.00

10000000.00

3000000.00

9847500.00

2000000.00

2800000.00

利息
（人民币）

69369.30

63000.00

3849.96

929.29

42000.00

0.00

17582.07

48688.83

12106.65

7357.26

8657.23

6492.94

3777.74

7447.85

10365.66

17838.06

12236.76

7953.82

0.00

17248.86

18419.03

10192.49

24736.03

30577.50

18856.12

52491.37

0.00

10192.50

88674.75

84597.75

20385.00

30577.50

50833.33

20333.33

75000.00

12624.50

37873.50

0.00

0.00

0.00

0.00

0.00

80976.64

0.00

117600.00

44616.37

39629.25

38381.43

0.00

0.00

0.00

0.00

32958.17

135207.26

43519.44

0.00

159574.48

239585.87

担保（保证抵押质押）合同号

(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620130006498、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620130006495、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620130007238、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620130007238、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82100520130000987、82100520130005319、82100520130005320、(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0)第0512号

(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1)第000101号

82100520130000991、(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1)第000101号

82100520130000991、(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1)第000101号

82100520130000991、(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1)第000101号

82100520130000991、(慈溪-21)农银高保字(2011)第000101号

82100620120000800

82100520130001431

82100620130002548

82100620110005362

82100620110005362

821006201300007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620130000797

82906201000003386

82906201000003386

821005201200021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6201300007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197

82100520120002526、82100520130002823、82100520120002528、82100620120005874、82100620120005881

82100520120002528、82100620120005881

82100520120002528、82100620120005874

82100520120002526、82100520130002823、82100520120002528、82100620120010983、82100620120010984、82100620120010985、82100620120010986、

82100520120002052、82100520120002052-1

82100520120002052、82100520120002052-1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

慈溪市三开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楼国良、范根方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楼国良、范根方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楼国良、范根方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楼国良、范根方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楼国良、范根方

宁波朝日硅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许祖利、许先救

宁波朝日硅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朝日硅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朝日硅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许先救、马锡勇

保证人：浙江锦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昌荣贸易有限公司、朱海伦、徐申华；抵押人：宁波市兴旺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朱海伦、徐申华；抵押人：宁波市兴旺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朱海伦、徐申华；抵押人：宁波市兴旺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锦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昌荣贸易有限公司、朱海伦、徐申华；抵押人：宁波市兴旺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余姚市今机机械有限公司、鲍峰、杨君、宋仲策

余姚市今机机械有限公司、鲍峰、杨君、宋仲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
事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
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7月7日


